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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0樓
承辦人：劉明相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20
傳真：(02)29660844
電子信箱：AD9609@ms.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18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社字第115114864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1148642_摺射靈光--域實踐中的美感重塑_研習課程表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委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辦理「中小學在職教師

暨行政人員美感素養提升計畫」-115年（增能工作坊＋藝

術祭共享會）「摺射靈光 跨域實踐中的」研習課程資

訊，請貴校鼓勵所屬人員踴躍報名參與，本局同意參與人

員公（差）假登記（課務排代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5年6月11日臺教師（一）字第1150059621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課程資訊如下：

(一)參與人員：

１、全國中小學教師。

２、行政人員：學校校長、主任與組長。

(二)研習資訊如下：

１、研習日期：115年7月8日（星期三）至7月10日（星期

五），為期3天，可分天報名。

２、辦理地點：臺中綠美圖（地址：臺中市西屯區中科路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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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01號)。

３、報名方式：

(１)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名：課程代碼：5619017，

課程名稱：（增能工作坊＋藝術祭共享會）115年

「美感素養提升計畫」-摺射靈光 跨域實踐中的美

感重塑（北藝大）。

(２)無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帳號者：請加本案官方line

帳號（搜尋ID:@520sqigy ），由工作人員協助報

名。

(３)報名成功後，本案將寄發錄取通知資訊，並可選擇

參與部分課程，主辦單位將以實際參與時數核發教

師研習證明。

(三)研習內容：以「跨域實踐中的美感重塑」為主題，課程

內容涵蓋社會情緒學習（SEL）與自我照顧、美感課程設

計、生成式AI創意程式寫作、美術館教育與共融體驗等

議題，透過專題講座、實作體驗及場館學習，提升教師

美感教育與跨域教學實踐能力；另辦理美感共享會，邀

請115年校園藝術祭獲選學校分享藝術跨域課程、在地文

化、社區連結、永續議題及戲劇策展等推動成果，促進

跨校交流與經驗傳承，深化校園美感教育之發展與實

踐。

三、本場次屬跨區參與，活動地點於臺中市，除此外之縣市參

與人員，主辦單位將補助前30名完成報名錄取之學員（7月

3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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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日、7月9日）2晚住宿費用（限跨日參與者），住宿旅店

由主辦單位安排（住宿相關資訊詳報名成功通知信件），

原則房型以同性兩人安排兩單床一室。

四、本案倘有相關疑問，請逕洽本研習承辦人員黃湘芸助理，

電話：(02)28961000分機5273。

五、檢附旨案課程表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國中小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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